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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国基金市场现行的基金管理费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现象：一方面基金管理费费率趋同严重，

特别是93%的股票型基金的基金管理费是1.5%，费率上没有形成竞争；另一方面按资产规模计提的

收费模式刺激着基金管理人仅仅以资产规模为唯一追求目标，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造成这种

不合理现状的原因又颇为耐人寻味，既有行政手段干预的结果——寡头垄断市场的结构，又有基金

投资者自身素质的缘故——对基金管理费不敏感，更有基金法律制度的硬伤——地位不平等。 

    当然，基金管理费的问题并不是我国特有的问题，各国根据自身的不同情况选择市场手段、行

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制基金管理费。通过分析比较，法律手段贵在尊重市场在确定基金管理费中

的基础作用，避免扭曲真实价格，同时又适时适度地调整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平

衡两者的利益，应当成为我国现阶段基金管理费规制的选择。 

    基金管理费的法律规制以美国法的贡献最大，本文第三章详细介绍了美国法的实践。首先通过

施加基金管理人法定的信赖义务调整其与基金持有人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其次通过充分发挥基金独

立董事在基金治理中的作用增强基金持有人的议价能力，最后通过对基金管理费信息披露的完善加

强社会对基金管理费的敏感性，形成外在的市场约束。 

    在借鉴美国法律规制的基础上，本文在第四章提出了对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费法律规制的完善

建议。具体包括：第一，在基金法律中加入基金管理费信赖义务的规定，从而突破现行法律所秉承

的基金管理费合同自由原则；第二，改革基金治理结构，成立基金独立委员会并任命基金独立董

事，对基金管理费行使特别监督权；第三，关注于培育市场力量，通过信息披露和投资者教育提高

社会对基金管理费的价格敏感程度。 

    关键词：基金管理费；法律规制；信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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